
專利舉發審查基準與實務介紹 

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   
朱浩筠  



大綱 

• 專利案件行政救濟流程 

• 專利舉發案件相關數據分析 

• 專利舉發審查基準簡介 

• 專利舉發實務案例 

• 專利舉發實務Q &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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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案件行政救濟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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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舉發案行政救濟流程(1/2) 

舉發人提起行政訴訟 
(以智慧局為被告) 

智
慧
財
產
法
院 

舉發 
不成立 

舉發人 
提起訴願 

訴
願 

專
利
舉
發
案 

訴願 
駁回 

原處分
撤銷 

原告得就同一撤銷
理由提出新證據 

原告或參加人不得提出新證據 

專
利 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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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發
人 

專利權人未提起行政訴訟，重為審查 

專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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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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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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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權人提起行政訴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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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處分
撤銷 

舉發人提起行政訴訟 
(以經濟部為被告) 

專
利 
權
人 

舉
發
人 

舉發人未提起行政訴訟，重為審查 

專利權人提起行政訴訟 
(以經濟部為被告) 



舉發人 
提起訴願 

訴願案2 

專利權人 
提起訴願 

訴願案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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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舉發案行政救濟流程(2/2) 

專
利
舉
發
案 

訴
願 

請求項1~5
舉發成立 
應予撤銷 

請求項6~10
舉發不成立 

專利 
權人 

舉發
人 

舉發審定書 

專利權人未提起行政訴訟，智慧局重為審查 

請求項6~10
舉發成立 

通知專利權人 
參加訴願程序 

原處分 
關於舉發
不成立部
分撤銷 

訴願駁回 
智
慧
財
產
法
院 

專利權人提起行政訴訟 
(以智慧局為被告) 

專利權人提起行政訴訟 
(以經濟部為被告) 

行政訴訟參加
人(舉發人)不
得提出新證據 

專利權人 
提起訴願 





專利舉發案件提起件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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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舉發案件審結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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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

不成立 646 602 453 474 448 337 329 

部分成立 0 0 0 0 0 113 140 

成立 523 719 522 480 484 429 365 

成立率(%) 44.74  54.43  53.54  50.31  51.93  48.81  43.7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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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率=(成立)/(成立+部分成立+不成立)×100%。舉發駁回之案件未計入。 



專利訴願案件撤銷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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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駁回」包含訴願不受理及駁回。「其他」係指部分駁回、部分撤銷之案件。 
「他結」包含訴願人撤回、移轉管轄等。撤銷率=((撤銷+其他)/總件數)×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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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訴願會 

件
數 

撤
銷
率 



97年7-12月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

全部勝訴 6 20 42 31 14 15 9 

部分勝訴 0 11 12 20 7 12 4 

敗訴 28 90 109 102 73 112 86 

勝訴率(%) 17.65  25.62  33.13  33.33  22.34  19.42  13.1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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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行政訴訟案件原告勝訴率 

勝訴率=(全部勝訴+部分勝訴)/(全部勝訴+部分勝訴+敗訴)×100% 

資料來源：智慧財產法院 

件
數 

勝
訴
率 



申請數量逐年減少 

舉發成立比例無明顯變化 

提起行政救濟者仍以舉發案為大宗 

訴願撤銷率大致持平 

行政訴訟撤銷率近年大幅下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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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舉發案件趨勢 





舉發審查基準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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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程序 主節次 次節次 

形式要件

審查 
2.舉發提起 

當事人 
資格 

舉發 
期間 

舉發 
事由 

舉發聲明、理由及證據 

   · 申請書記載事項之說明及處理(舉發聲明) 
    · 依舉發聲明之審定另參見第5節 
    · 證據之審查另參見第4.3.2節 

審查前 

處理 
3.舉發審查 
之處理 

補提理由 

或證據 
補充答辯  

面詢、 
勘驗等 

更正 
多件舉發案 

合併審查 

審查計畫 
(遲滯審查) 

撤回 
· 更正與舉發併案處
理程序 

· 更正審查結果處理 
· 審定部分另參見第

5節 

· 程序事項 
· 合併審定部
分另參見第
5節 

  · 雙方當事人 
  · 遲滯審查 

實質 

審查 
4.舉發審查 

審查基 
本原則 

(書面/職權) 

爭點整理 
(闡明權) 

爭點審查 

職權審查 
 (職權探知/ 

專利權人答辯) 

   · 舉發事由審查/證據之審查 
   · 新型實體審查  
   · 爭點範圍內之證據調查 

   · 審查注意事項 

審定 5.舉發審定 審定結果  
審定主文 

(准予更正/成立 
/不成立/駁回) 

審定理由 
(一般案/更正併案/舉發合併 

/職權審查) 

審定效果 
(一事不再理)  

審定後     6~9舉發審定後之救濟及相關法律效果等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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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之提起 

舉發申請書 舉發理由書 

• 被舉發案號 

• 舉發人 

• 被舉發人 

• 舉發聲明 

• 規費 

• 附送書件 

• 舉發主旨 

• 舉發聲明 

• 舉發證據 

• 請求撤銷之請求項、
主張法條及證據 

• 詳細理由 

表明欲撤銷之範圍 

部分 
請求項 

全案 

全部請求項 

設計專利 

權利爭執 

權利主體 

同人同日
一案兩請 
(102.6.13起) 



• 舉發聲明，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，但可減縮(§73III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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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聲明與理由不一致之處理 

舉發聲明>舉發理由 舉發聲明<舉發理由 

聲明：請求項1~10 

理由：請求項1~8 

聲明：請求項1~8 

理由：請求項1~10 

以請求項1~8為
審查、審定範圍 

減縮聲明 
(9、10) 

以請求項1~8 
為審查、審定
範圍 

補提理由 
(9、10) 

以請求項1~10 

為審查、審定
範圍 

通知舉發人 

未減縮聲明或未補提理由者，請求項9、10審定舉發駁回 



請求項 主張法條 證據 

1   違反專利法§22 I (1)   2或3 

1   違反專利法§23   4 

1-5   違反專利法§22 II 
  2或3 

  2、3之組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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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理由書 

• 舉發主旨 

• 舉發聲明 

• 舉發證據 

• 請求撤銷之請求項、
主張法條及證據 

• 詳細理由 

• 與詳細理由不一致 

─ 可能行使闡明權  延宕審查時程 

• 附屬項未包含獨立項之證據 

─ 可能行使闡明權  延宕審查時程 

• 法條引用錯誤 

─ 明顯錯誤時得逕行引用正確法條 

實務常見問題 

幫助確立爭點（＝請求項＋法條＋證據） 

舉發爭點之確立 

爭點整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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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理由書 

• 舉發主旨 

• 舉發聲明 

• 舉發證據 

• 請求撤銷之請求項、
主張法條及證據 

• 詳細理由 

• 與舉發聲明不一致 

• 與爭點整理表不一致 

• 籠統稱各證據或其任意組合之技術內容

足可證明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

• 未具體說明各證據中所載之技術內容與

請求項中所載之技術特徵的對應關係 

• 未具體論述證據如何證明請求項不符專

利要件之理由 

實務常見問題 

舉發理由 

通知舉發人補充說明。 
逾限未補充理由者，依現
有資料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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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及舉發之併案處理 

專利 
申請 

核准 
審定 公告 

舉發 
申請 

更正 
申請 

更正案合併 
舉發案審查 
、審定(§77I) 

舉發 
實審 

更正案未審定、舉發案合法繫屬 

舉發 
申請 

第1次 
更正 

N01 

第2次 
更正 

視為撤回 (§77II) 

舉發 
撤回 

更正案回復獨立審查 

更正內容 應
調
整
為
相
同 

類型I：獨立更正案為舉發案所吸收 

類型II：舉發伴隨更正之處理 

同一專利權 
多件舉發案 

舉發 
申請 

N02 

第1次 
更正 



舉發補充理由及補充答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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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人 
提起舉發 

專利權人答辯、
提出更正本 

可准予 
更正？ 

否 

更正本交由舉
發人表示意見 

是 

限期專利權人重提更正 

舉發人 
提出補充 
理由？ 

實體審查 舉發審定 

限期專利權人 
補充答辯 是 

否 

(§77I) 

(施行細則§74I) 

遲滯審查或 
事證已臻明確？ 

否 

是 

(§74III) 

• 舉發補充理由 

─ 於舉發聲明範圍內無限制 

─ 需繳交規費(N.T. 2000)(專利規費收費準則§2I(12)) 

─ 原則上應交付專利權人補充答辯，以利雙方攻防。 

常見之補充理由情形 



• 原則依核准審定或處分時所適用之法規 

• 例外依提起舉發時所適用之法規 

– 修正、更正、分割、改請超出，及更正實質擴大/變更
(§77III但書) 

• 新型專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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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要件爭執之審查(1/2) 

階段別 申請階段 舉發階段 

審查 
方式 

形式審查 實體審查 

要件 
新型定義、妨害公序良俗、形
式記載要件、單一性、揭露要
件、明顯超出 

依舉發人之主張，原則
上準用發明專利之要件 

(主要差異見下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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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專利實體審查之特點 
(規範於舉發審查基準) 

新型 
定義 

請求項前言部分應記載一物品，主體部分所載之技術特徵必須
有一結構特徵，亦即只要有一結構特徵就符合新型定義 

新穎性 
單一先前技術揭露請求項中所載結構特徵(形狀、構造或組合
特徵)及非結構特徵(例如材質、方法特徵)始能認定不具新穎性 

進步性 

若含非結構特徵，則視非結構特徵是否會改變或影響形狀、構
造或組合而定。若是，須先前技術揭露所有特徵(含非結構特
徵及結構特徵)，始能認定不具進步性；若否，則可將之視為
習知技術之運用，只要先前技術揭露所有結構特徵即可 

註：101.9.28與經濟部訴願會、智慧財產法院溝通座談會結論 

實體要件爭執之審查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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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6月13日起申請之發明、新型專利案件適用 

聲明義務 
舉發 
對象 

證  據 
適用 
法條 

聲明及 
審定 

處理原則 

未聲明或 
僅聲明其一 

發明 新型 
§31 逐項 

就系爭發明或新型專利之請求項
逕予審定舉發成立 新型 發明 

已分別 
聲明 

發明 新型 §32 全案 

專利權人表明選擇發明專利，則
應審定發明專利「舉發不成立」
並公告舉發證據之新型專利自發
明專利公告之日消滅 

新型 發明 無 全案 

專利權人表明放棄新型專利權，
應審定新型專利「舉發駁回」，
並公告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
告之日消滅 

同人同日一案兩請之處理原則(1/2) 



22 

同人同日一案兩請之處理原則(2/2) 

新型 

發明 

申請 

申請 

核准 公告 

核准 公告 
未通知 
擇一 

舉發 
申請 

審定舉發 
不成立 

專利權人 
選擇 

發明專利 

權利生效 

權利生效 

已分別聲明 

 x 公告新型專利消滅 

消滅日 

新型 

發明 

申請 

申請 

核准 公告 

核准 公告 
未通知 
擇一 

舉發 
申請 

審定舉發 
駁回 

專利權人 
選擇 

發明專利 

權利生效 

權利生效 

已分別聲明 
 x 公告新型專利消滅 

消滅日 



23 

原處分撤銷後重為審查 

前提：撤銷原處分之決定或判決本身已確定 

決定或判決 
類型 

有課予義務 未課予義務 

重為審查 
方式 

舉發不成立之處分撤銷發回，
並課予應為舉發成立之義務，
應受其拘束，重為審查時，得
僅載明事實，逕依判決主文審
定，此時無須再進行發交專利
權人答辯之程序 

回復至未審定狀態。行
政救濟階段中始增加之
新理由或新證據亦屬應
予審查之資料 

更正 
申請 

不得提出 
(提出者不予受理) 

可 

補充舉發 
理由 

─ 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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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89105387號「微控制器指令集」發明專利舉發事件(N01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• 爭點：舉發理由之證據組合中包含不具證據能力之證 

                據，應如何審查？ 
 

100.8.31 

舉發審定： 
舉發不成立 

101.10.25 101.3.26 

智財法院判決： 
原告之訴駁回 

訴願決定： 
原處分撤銷 

97.12.4 

提起 
舉發 

系爭專利 舉發理由 舉發證據 原處分機關審查結果 

請求項1至69 不具新穎性 2或3 不成立 

請求項1至69 不具進步性 7~14 不予審究 

舉發證據10、11之公開日期晚於系爭專利優先權日 

案例1-包含不適格證據之爭點審查 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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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權人提起 
行政訴訟 

舉發人 
提起訴願 



• 智財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47號判決理由： 

─如原處分機關認定其中部分證據即舉發證據10及
11不具證據能力，應就其餘適格證據之組合論究
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，予以實體審查 

• 現行舉發審查基準規範 

–應先行使闡明權或進行證據調查 

–經專利權人答辯  

–經闡明後證據組合仍包含不適格證據時，應依
舉發理由及其他適格證據內容，實質比對專利
要件 

• 專利權人仍應就其他適格證據實質答辯 
26 

案例1-包含不適格證據之爭點審查 (2/2) 



• 第91208868號「自動切換器」新型專利舉發事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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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-外文證據之翻譯 (1/6) 

101.8.27 

審定 
舉發成立 

(不具進步性) 

102.12.20 102.1.22 

智財法院判決 
原告之訴駁回 

訴願決定 
駁回 

104.4.30 

最高行政法院 
廢棄原判決 

• 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

主插座體 

自動切換器 
訊號插座組 

主插座體 

防滑層 防滑層 

外殼體 

電路保護層 

電路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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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專利請求項 

1.一種自動切換器，其包含一主插座體，及至少二組的訊號插座組；該主插座體    
內設置有切換電路的電路板；該各訊號插座組包含一螢幕訊號插接座、一鍵盤訊
號插接座、一滑鼠訊號插接座；該各訊號插座組係以傳輸訊號用的單一纜線與主
插座體內的切換電路聯結，其中該各訊號插座組之各螢幕訊號插接座、鍵盤訊號
插接座、滑鼠訊號插接座係彼此相同，且該各纜線之一 端係由該主插座體之殼體
所包覆，使該主插座體與該等訊 號插座組連接成一體狀而為其特徵者。 

2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自動切換器，其中，該主插座體之殼體係由一電路保
護層、一外殼體、一防滑層以三次射出成型為一體狀；該電路保護層係包裹該電 
路板，該外殼體係包裹該電路保護層，該防滑層係披覆在該外殼體之表面者。 

3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所述自動切換器，其中，該電路保護層係為以熔點較低之
塑料製成者。 

4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所述自動切換器，其中，該外殼體佔該主插座體殼體之大
部份，且其表面為硬質狀者。 

5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所述自動切 換器，其中，該防滑層為較軟狀者。  

案例2-外文證據之翻譯 (2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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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2 (系爭專利先前技術) 證據3 (JP 9-55155) 

自動切換器 

開關 (切換電腦A、B) 

連接器 
(電腦A) 

連接器 (電腦B) 

連接器 
(印表機) 

插座 

盒體 

插座 

基板 

纜線 

智財法院：證據3 之切換器的主插 

座體同樣以電路保護層(元件符號 

10)、外殼體( 元件符號1)及防滑 

層(元件符號6)等三層結構組成。 

而射出成型係習知技術。 

案例2-外文證據之翻譯 (3/6) 



• 最高行政法院第104年度判字第214號判決理由 
– 原審就該外文證據，未命參加人(即舉發人)提出中文譯本，致其判

決理由所引用之「公開特許公報」(即證據3)之內容，多有出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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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證據3第2頁所載，元件
符號10為母型接頭；元
件符號1為箱體；元件符
號6為保護環、元件符號
8為接續端。原判決認元
件符號10、1、6、8其
依序為電路保護層、外
殼體、防滑層及基板，
似與證據3所載不符。從
而，原判決認定證據3之
切換器亦有3層結構，並
認證據3已揭露系爭專利 
殼體3層結構之技術特徵， 核有認定事實未依憑證據之違法。 

案例2-外文證據之翻譯 (4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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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最高行政法院第104年度判字第214號判決理由 
– 原審法院更為審理後，宜命參加人提出證據3之中譯本，審究
證據3是否業已揭露系爭專利之各技術特徵？ 

– 又進行進步性之判斷時，亦宜先依系爭專利所著重之技術領
域、先前技術面臨之問題，解決問題之方法、技術之複雜度
及其實務從事者通常之教育水準，確立「熟習該項技術者」
之知識水準。 

 

• 類似情形之案例 
– 最高行政法院第104年度第判字第78號判決 

– 廢棄原判決理由：自舉發審查階段起，即未要求舉發人提供
正確之中譯本，致舉發審定處分、訴願決定及原判決均基於
錯誤之引證事實，且足以動搖其判斷基礎，其結論自難期正
確。 

案例2-外文證據之翻譯 (5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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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舉發審查基準 

– 證據為外文書證者，得通知舉發人檢附該證據與事實有
關之部分的中文譯本或節譯本。若外文書證中已清楚揭
露足堪比對之圖式，則無中文譯本之必要。 

– 中文譯本與外文不符或舉發人未補送中文譯本者，仍應
依證據審究之。 
 

• 為利雙方攻防答辯，及避免行政訟累，建議舉發人
於提出舉發理由時，應主動檢附外文證據之相關完
整段落中文節譯本，或全份中譯本。 

案例2-外文證據之翻譯 (6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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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-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(1/2) 

系爭專利 
申請日 

核准 
公告 

舉發 
提起 

審定 
不成立 

訴願決定 
撤銷原處分 

審定 
不成立 

訴願 
駁回 

訴訟 
言辯 
終結 

法院 
判決 

92.12.4 97.9.19 100.7.7 101.1.6 101.10.25 102.5.2 103.1.5 

102.12.3 

專利權 
期間 

• 第92221378號「衛星天線盤體唇緣構造改良」新
型專利舉發事件 

 

• 智財法院：原告(舉發人)應證明其具有可回復之法
律上利益 
 

• 專利法§72：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，有可回復之法
律上利益者，得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，提起舉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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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02年度行專訴字第76號行政判決理由 

– 課予義務訴訟之判斷基準時點，應以事實審法院言詞辯
論程序終結前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。 

– 原告(舉發人)雖主張與參加人(專利權人)間涉有民事侵權
訴訟，而主張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，惟： 
• 民事侵權訴訟結果對於本件原告有利 

• 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(有更正，99年5月6日)所涉之系爭專利申
請專利範圍不同 

• 參加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(99年5月6日起2年內) 

 

• 舉發人應注意系爭專利權消滅之時點 (特別是新型) 

案例3-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(2/2) 



• 101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

– 舉發不成立之審定，如當事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
法第33條提出新證據，造成系爭專利有舉發成立
之可能時，法院儘量不作成「課予義務」之判決。 

• 例外 

–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41號行政判決 

• 證據2、證據4與證據8，乃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始提出之
新證據，本院已就各獨立項及附屬項逐一論斷均不符合
專利要件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而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
求項尚待被告審查之情事，且參加人於本院審理時亦稱
現無考慮更正系爭專利等語。從而，原告請求命被告為
撤銷系爭專利權之審定，為有理由，亦應准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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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4-新證據與課予義務判決(1/2) 



–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83號行政判決 
• 雖證據1、3之組合為原告嗣後始提出之新證據，參
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
專利範圍之更正，然本院業依職權命參加人參加訴
訟，參加人均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
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答辯，而本件經兩造充
分攻防後，本院認定證據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
之整體技術特徵，…請求項2確不符專利要件，且已
無更正之可能，專利權人即無更正之利益。從而，
本件並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求項尚待被告審查之情
事，原告訴請命被告應就系爭專利請求項2作成舉發
成立撤銷專利權之審定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

• 如欲避免為法院作成課予義務判決，專利權人
應作積極表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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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4-新證據與課予義務判決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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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舉發伴隨更正之行政救濟(1/2) 

Q     舉發案繫屬審查期間，更正依法應與舉發合併審查及 
審定。當准予更正同時為舉發成立之審定時，將同時於 
審定主文中宣告 ；此際，如專利權人就舉發成立之處分 
表示不服，提起行政救濟時，是否允許舉發人就准予更 
正之部分單獨提起救濟？如允許，則專利權人就舉發成 
立之行政救濟，應如何處理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司法院 102 年度「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」第3號) 

舉發 
提起 

更正 
申請 

審定主文 
准予更正 
舉發成立 

專利權人提起行政救濟 
(對「舉發成立」部分不服) 

允許舉發人提起行政救濟？ 
(對「准予更正」部分不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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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1.舉發伴隨更正之行政救濟(2/2) 

       應准予單獨提起行政救濟 
• 准予更正之處分，既宣告於審定主文之中，即為單獨

之行政處分，自應允許舉發人單獨就之提起行政救濟；
縱舉發人已因舉發成立之審定結果達成其舉發目的者，
亦同。 

• 如不許舉發人單獨就之提起行政救濟，則當專利權人
就舉發成立之審定進行行政救濟，獲撤銷原處分發回
重新審查之結果時，有使舉發人就更正事項部分喪失
爭執救濟機會之可能。 

• 允許舉發人單獨就之提起行政救濟，則因原舉發成立
之審定基礎有發生動搖的可能，此時他造(專利權人)
就舉發成立部分之所提起之行政救濟宜予停止審議。
否則將造成相互牽連糾葛，或救濟結果分別確定後不
一致的現象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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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警告信與利害關係人 

Q       專利權當然消滅後，舉發人以警告信之文
件作為當事人資格之證明文件，向本局提起舉
發，本局應如何處理？  

A       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，除須為利害關係人外，尚

應具備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。本次舉發基準雖放寬至侵權被

告亦屬利害關係人，且於專利權期滿後，亦可主張有可回復之

法律上利益而對專利權提起舉發，惟僅收受警告信尚未真正成

為侵權訴訟之被告，尚難認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存在。如果

當事人提供之證明文件僅有形式上明顯可認定之警告信，由於

不符專利法施行細則第71條之事證明顯，建議程序階段即可

作成「舉發不受理」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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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3項，請求項1及2為獨立項，
請求項3為附屬項且依附於請求項1及2。當請求項3依
附請求項2之範圍，由引證資料足以證明請求項3不具
進步性；依附請求項1之範圍，引證資料尚不足以證明
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。此時請求項3應如何審定？請求
項3係審定舉發成立或舉發不成立？ 

Q 

3. 請求項為最小審定單位(1/2) 

1. A 

2. B 

3. C 

依
附 

A+C具進步性 
B+C不具進步性 

請求項３如何審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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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    

• 102年1月1日專利法施行後，舉發係針對各請求項提

起，舉發審定亦由全案審定而改以逐項審定，新法第

76條已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於舉發審查時依職權通知

申請人更正之規定，是否更正，應由專利權人自行為

之。  

• 當同一請求項有成立之理由，即應為有瑕疵的請求

項，應予以舉發成立，故舉發審定時，就同一請求項

並無法作成部分成立、部分不成立之審定結果。 

• 至於舊法時已提起之舉發案件，於過渡時期為兼顧專

利權人權益，當同一請求項有部分瑕疵時，仍將理由

通知專利權人申復或更正申請專利範圍 。 

3. 請求項為最小審定單位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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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專利權人分別於101、102年提出申請專利範圍更正
本，其中101年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經審查後，認可
准予更正，因此函知舉發人表示意見，惟舉發人表示
意見後；專利權人另於102年再提出2次以上申請專利
範圍更正本，然該等更正本經審查均不准更正，則審
查該舉發案時，申請專利範圍應以何版本為準? 該舉發
案應如何審查?  

Q 

舉發 
提起 

第1次 
更正本 

通知舉發人 
表示意見 

第2次 
更正本 

第3次 
更正本 

(O) (X) (X) 

102年 

4. 多份更正本之審查(1/2) 

公告本 

專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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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    
• 同一舉發案有二次以上之更正時，申請在先之更正，應

視為撤回。因此，在第一次更正尚未核准公告前，專利

權人所再申請之更正經審查不准更正時，該舉發案仍應

回歸至最近一次公告之專利權內容進行審查，依本案例

則是回歸至原公告本審查。 

• 審查人員於回歸至原公告本進行舉發審查時，應就歷次

所有證據並對應原公告項次與舉發理由，重新作出爭點

整理後再予審查；若舉發人以尚未核准公告之更正本為

基礎，再行補充舉發理由或證據而致爭點不明者，得依

職權通知面詢或以其他方式釐清爭點。 

• 另本局對於該二次以上之更正，經審查認其不准更正而

發出審查意見通知時，應一併告知第一次之更正將視為

撤回，該舉發案將依原公告本進行審查。 

4. 多份更正本之審查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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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多件舉發伴隨更正之審查(1/2) 

 舉發案有N01及N02，更正係針對N01所申請(視為
指定依附)，該更正是否指定依附舉發案N02，如何認
定、處理？規費如何收取？舉發案N01能否逕行審定？
若舉發案N01審定後，審查舉發案N02時，是否應請舉
發人表示意見？  

Q 

舉發 
申請 更正本 

N01 

舉發 
申請 

N02 

更正本 

逕予審
定？ 

交舉發人 
表示意
見？ 

依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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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• N02之審查，應先通知被舉發人是否要將N01之更正也依附到N02。

經專利權人指明再依附到舉發案N02時，因更正內容相同，不再收取

更正規費；但嗣後如有內容不同之更正者，應收取規費2千元；若

N01與N02更正內容不同，應通知進行兩更正內容之整併。  

• 當N01及N02伴隨之更正內容相同時，原則上，N01及N02應同時進

行審查，且應先審查伴隨之更正。經審查擬准予更正者，應將更正內

容副本交付各個舉發人表示意見，滙集各舉發人對於更正內容之意見，

據以審定。 

• 當N02未伴隨更正時，原則上，係依舉發提起之時間順序各別審查，

不受其他舉發案及其更正之影響。亦即先審查未伴隨更正之N02者，

則依原公告之專利權內容審查。惟若N01已依伴隨之更正作成舉發審

定並辦理更正公告，後續審查N02，應將該公告之更正內容通知N02

之舉發人。舉發人得於原舉發聲明範圍內，依該新公告內容重新調整

舉發理由及證據。 

5. 多件舉發伴隨更正之審查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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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多件舉發伴隨更正之審查(1/2) 

 如系爭專利舉發案N01及N02均有伴隨相同更正，當
舉發案N01先審定並公告伴隨之更正內容，此時舉發案
N02的舉發人可否在舉發聲明範圍再依該已公告之更正
本提出更正超出或實質擴大等舉發事由之補充理由？
在舉發案N02審定時是否仍要於審定主文記載該伴隨之
更正准予更正之事項？ 

Q 

舉發 
申請 更正本 

N01 

舉發 
申請 

N02 

更正本 

舉發審定 
(准予更正) 

更正本 
公告 

得補充「不准更 
正」之舉發事由？ 

交舉發人 
表示意見 

交舉發人 
表示意見 

內容 
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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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    
• 當舉發案N01及N02伴隨之更正內容相同時，原則上該二舉發案

應同時進行審查，且應先審查其所伴隨之更正；經審查擬准予更

正時，應先行將更正內容之副本交付各舉發人表示意見。因此，

基於「舉發聲明，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」（專73.Ⅲ），且該

更正內容既已給予各舉發人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，雖因N01已先

審定並公告所伴隨之更正內容，而N02由於當事人間補充理由、

答辯等程序而無法隨即審定，致使N02之舉發人仍認該更正有超

出或實質擴大之情事，持續爭執公告之更正本有超出或實質擴大

之事由時，若經審查所為更正並無違誤，N02於審定時，仍應在

審定主文中記載准予更正之事項，並於審定理由中敘明准予更正

之理由以及該更正內容已於N01之審查程序中辦理公告之事實。 

• 至若發現N01所為更正公告容有違誤時，則應先行另就N01之審

定結果予以撤銷，使N01回復為舉發審定前之狀態，再依舉發審

查基準「3.4.1更正與舉發合併審查之處理程序」規定，分別審定

二舉發案件。   

6. 多件舉發伴隨更正之審查(2/2) 



感 謝，並 請 指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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